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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执行专业权责时 ,医护人员的行为同时被职业道德和法律所规范和约束。当医护人员的医疗行为出现问题时 ,多方的责问便接踵而

来。通过对临终护理的案件分析 ,理清 “照顾疏忽 ”在职业道德及法律上的含义 ,探讨因 “照顾疏忽 ”而导致的责任追究问题。 刻意的 “照顾疏

忽 ”是职业道德及法律所不允许的;若因无意造成的 “照顾疏忽 ”,护士须了解医疗事故的法例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

益。因此 ,护士应坦诚面对问题 ,并懂得如何对其护理行为的法 、理 、情等依据做出论证。通过护士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 ,建立互相信赖的护

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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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的医护人员被形容为 “被围攻的管治者” (belea-

gueredruler),以形容人们对医护人员的矛盾心态 [ 1] 。 生物

医疗科技的进步 , 为人类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去改善健康状

况。人们要求医护人员作他们的健康守护者 , 于是医护人员

便无形中承担起管理者的角色 , 掌握医药知识和先进技术 ,

运用医疗手段为患者治疗疾病 、增强体质。 然而 , 在执行其

专业权责的同时 , 医护人员的行为亦被约定俗成的医护道德

所规范和约束 , 被强调人权的社会价值和注重市场经济效益

的规章制度 , 以及医疗商品化及消费主义等力量重重包围。

当医护人员的医疗行为出现问题时 ,多方责问便接踵而来。

在医护道德规范里 , 首要的原则是不伤害 [ 2] 。此原则演

绎在医护实践上 , 意味着医护人员在所有情况下 , 必须采取

谨慎措施 , 保障患者不受任何损害。 “疏忽”的含义是 , 没有

就他人的风险做预防工作。法律所制定的标准 ,是用来保障

他人或自己不受不合理风险的损害。若某人的行为不符合

所制定的标准 , 他不可用 “已尽全力”为理由逃避责任。不保

障他人属于疏忽起诉的原因 ,不保障自己即使本人是受害者

也是疏忽 [ 3] 。因此 , 患者若是因某医疗行为而导致身心受损

的话 , 有关的医护人员便遭谴责其行为违反职业道德;严重

者会被终止执业权。当患者的健康问题不能得到预期的处

理时 , 或有 “照顾疏忽” 、医疗失误的可能时 , 患者或其亲属便

会向有关人员展开法律诉讼 , 追究民事 、行政或刑事责任。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临终护理的案件分析 ,理清 “照顾疏忽”在

职业道德及法律上的含义 ,探讨因 “照顾疏忽 ”导致责任的追

究问题。有关老年痴呆患者的 “照护疏忽 ”资料取材于香港

理工大学研究基金赞助的科研项目(G-YD44)。

1　“照顾疏忽”在职业道德与法律上的责任

1.1　“照顾疏忽”的个人责任和机构责任的区分

护士伦理规范说明护士的主要任务是照顾需要护理的

人 [ 2, 4] 。在职业道德的范畴内 , 没有按照患者的需要施护者

便会有 “照顾疏忽”的潜在可能。例如:若年老的患者存在吞

咽困难 , 他们需要护士用较长的时间和特别的喂食技巧协助

进食。若某一护士漠视患者的喂食需要 , 其行为是疏忽了照

顾患者 , 理应由护士本人承担 “照顾疏忽”的责任。要避免在

职业道德上犯 “照顾疏忽”的错误 , 医护人员首先要本着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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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给患者施予照顾 ,无心或有意的失误都是不允许的。

假如护士完全依照医院的惯例协助患者喂食 , 但医院的患者

普遍出现营养不良现象 , “照顾疏忽”的责任便由医院担负 ,

而非个别护士。医院需以患者的最佳利益为依归 , 处理方法

可以包括制定老年患者的喂食标准 、加强医护人员的培训及

定期审核是否达到护理水平等。

1.2　“照顾疏忽”的依据

“照顾疏忽”除了在职业道德上被追究责任之外 , 也有可

能被追究法律责任。以上述情况为例 , 评判是否符合香港的

民事侵权法(tort)中有关 “疏忽”(negligence)的指控 , 则必须

全部符合下列 3点:①护士(被告人)对患者(原告人)负有

照顾责任 (dutyofcare);②护士未履行其责任 (breachof

duty);③因护士未履行其责任而使患者受到直接的损失或

伤害 (directcauseofdamage/injury)[ 5]。

假如护士忽略了患者的喂食需要 , 而经评定患者摄取的

营养量未达到标准 , 前 2点已经符合 , 而第 3点却是能否在

法律上追究责任的关键。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条中明

确规定 , 在诊疗护理工作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属于医疗

事故:①虽有诊疗护理错误 , 但未造成病员死亡 、残废 、功能

障碍的;②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

的不良后果的;③发生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的;④以病员及其

家属不配合诊治为主要原因而造成不良后果的 [ 6] 。

因此 , 虽然患者因护士疏忽而未能摄取足够营养 , 但若

发现后及时给予改善 , 便不构成医疗事故。亦未符合民事侵

权法的第 3点 ,护士勿需负法律责任。若患者因护士疏忽照

顾而致死 , 原因是严重营养不良 , 家属则可按民事侵权法追

究责任。

1.3　放弃鼻饲与避免 “照顾疏忽”指控的法律依据

当患者的病情已到晚期 , (例如晚期老年痴呆症 , 即患者

不能言语 、长期卧床 、意识模糊 、大小便失禁及不能进食),吞

咽功能衰退至所摄取食物不足以维持足够营养 ,照顾者面对

的是是否给予鼻饲的决策。透过临床经验 , 学者 Ahronheim、

Gasner及 Vollmann曾尝试比较鼻饲及喂食的利弊 , 研究发现

患者较易接受喂食 , 因为这包含了照顾者及患者的情感交

流 [ 7～ 8] 。此外 , Morris与 Volicer亦采用舒缓护理的方法去照

顾有进食困难的患者。 医护小组认真评估并按实际情况酌

量喂食患者 [ 9] 。这不但满足了患者的食物所需 ,同时亦维持

了照顾者在喂食中给予患者的关怀。

美国波士顿某老年痴呆症专科护理中心 , 其做法有别于

一般敬老院 , 他们与患者家属(或清醒的患者)预先商讨有关

问题。在患者还能进食时 , 医护人员与患者家属预先议定病

情恶化时的处理方法 ,包括当患者进食变得极度困难时是否

放弃鼻饲 , 并就商讨后的决定以书面形式设立预案(advance

directive),起指引作用。由于决定是可以改变的 , 在患者神

智不清或昏迷的时候 , 治疗决定便交给患者的医护代理人

(healthcareproxy)[ 10] 。所谓 “医护代理人”, 即患者在清醒时

按法律程序指定由谁代表他在不清醒时的合法代言者 , 一般

的指定代理人为患者的至亲家属 [ 10] 。

在香港 , 虽然设立预案并未流行 , 但医护人员亦会事前

与患者及其家属商议。若患者家属有放弃维生治疗的意愿 ,

或患者在清醒时与医生有明确的共识 , 同意不作人工喂食 ,

依照香港医管局生命晚期维生治疗使用指引 ,将决定记录在

案 , 维持喂食而不给予鼻饲 , 在伦理及道德上是可接受

的 [ 4, 11] 。若患者去世时有营养不良症状 ,家属投诉医院没有

给予患者鼻饲或放弃维生治疗而导致其死亡等不合理的控

诉 , 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 , 由于这属于 “难

以避免的并发症”,只是由病情危殆或恶化所引发的问题 ,所

以不会被视为 “照顾疏忽”, 在法律上不能构成追究责任 [ 6] 。

总之 , 医护人员应及早 、适当地处理已发生或可能发生

的 “照顾疏忽”, 不致将 “照顾疏忽 ”发展成医疗事故 , 与民事

侵权法相抵触 。

2　“照顾疏忽” 、责任追究与法律诉讼

2.1　公众问责与防卫性医疗

现今国际社会奉行问责制 ,强调公开 、透明 、自主。管理

者要随时作准备 , 为其行为或决策向受影响者或 /和大众解

释和辩解其意图 , 并就其行为失误负责 [ 12]。 医护人员的问

责分两方面 , 一是专业组织的问责要求 ,二是公众的问责要

求。医护人员经常置身于患者及家属的投诉或医疗纠纷之

中。一旦发生医疗事故 , 医护人员为了自身安全 , 避免被卷

入 , 本能地作出防范或防御反应 , 不自觉地 “武装”起来 , 使人

与人之间充斥着畏避 、焦虑 、恐惧 、猜疑等负面情绪。防卫性

医疗现象是无形的 , 却潜伏危机 , 随时引发医护人员与患者

及其家属间彼此应有的尊重和信任瓦解。

2.2　“照顾疏忽”的责任追究

2003年 8月 , 1名患有严重心肺系统疾病的老年患者病

情恶化 , 抢救后陷入昏迷。其子发现一封患者在昏迷前写下

的信件 , 讲述护士不让他按呼叫铃。其子认为患者昏迷是因

为护士的 “照顾疏忽”引致延迟抢救有关 , 于是向医管局公众

投诉委员会追究责任 , 结果裁决投诉不成立。原因是患者的

死亡是由于病情恶化而发生难以防范的不良后果。 患者的

信件写于昏迷前 ,故不能论断该信件的投诉与患者的病情恶

化有直接因果关系 [ 13] 。其子遂向医院索取病历复印件。按

照个人资料隐私条例 (PersonalDataPrivacyOrdinance), 只

要患者(或其合法代理人)提供充足的所需手续向院方提出

申请 , 医院便必须交出记录复印件 [ 14] 。之后 , 其子发现护理

记录的页数编码被多次修改 , 向医院反映 , 而院方经调查后

承认是一次严重的程序上的过失 [ 13] 。涉嫌擅改患者记录的

护士则可能要负刑事责任 ,并受到违反职业道德的谴责。

2.3　防卫性反应引致的法律责任

从案件的发展来看 ,最令人遗憾的是护士似乎没有正面

处理患者清醒时有关 “不许按呼叫铃”的投诉 ,以致犯有 “照

顾疏忽”之嫌。其实 ,这未必是导致患者昏迷的直接原因 ,故

不致被裁定为医疗事故。另一方面 ,患者陷入昏迷后 , 又发

生更新患者记录的问题。可能是基于 “防卫”反应 , 担心要为

“不许患者按呼叫铃”的投诉负责 , 于是冒险更新病历澄清事

件经过。可惜 , 这种做法不能避免被谴责。正当的做法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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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张纸记录当天的事发经过 ,然后附加在原记录中。防卫

性的医疗行为 , 看似情有可原 , 不但不能为医护人员排除 “照

顾疏忽”的嫌疑 ,更严重者会损害公众与医护人员之间的相

互信任和尊重。

3　小结

当社会弥漫着一片追讨责任的声音 , 医护人员如何能走

出防卫性医疗的闷局 ,相信要由重建医患两者之间的互信关

系作为起点。刻意的 “照顾疏忽 ”法理所不容。 若因无意造

成的 “照顾疏忽”,护士需了解医疗事故的法例是在公平公正

的原则下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 而不偏袒任何一方。欲

卸下防卫性医疗的防护装备 , 又不至陷于 “照顾疏忽”的指

控 , 护士该懂得如何对其护理行为的法 、理 、情等依据作论

证。并透过与患者家属沟通讲解 ,建立互信互谅的关系。在

职教育方面 , 宜加强护士对预防性伦理学 、伦理思辨能力和

医护法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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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长园地·

总护士长组织护理查房的做法与效果

赵玉香

(解放军总医院 南楼临床部 ,北京　100853)
摘要:通过总护士长组织老年病护理查房 ,明确复杂 、疑难病例的护理诊断 ,纠正护理中的偏差与不足 ,使病人得到完善护理;按老年病多专科

护理 ,有计划地安排 、组织教学查房 ,评价多种形式的护理查房 ,促进了护理程序的正确运用 ,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培养了护士专科护理观

察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提高了护理质量。

关键词:总护士长;护理查房;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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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xperienceoforganizingthenursingwardroundbythechiefnurse/ZHAOYu-xiang//JournalofNursingAdministration, -2004, 4(8):53.

Abstract:Throughthenursingwardroundforthepatientswhosuffersenilediseasebythechiefnurse, weidentifythenursingdiagnosisofthedifficultand

complicatedcasesandremedythedeficiencyinnursing, soastoprovideperfectnursingserviceforthepatients.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the

specialnursingofgerontology, wearrangedandorganizedtheteachingwardarounddesignedlyandevaluatethenursingwardroundinvariousforms, which

hasenhancedtheapplicationofnursingprocessandpromotedtheteachingandlearningapproach.Thispracticestrengthenednurses' comprehensiveabili-

tyofobserving, analyzingandresolvingproblems, andimprovedthequalityof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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